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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政府說二次創作中的一些部份，例如翻譯、改編已屬版權擁有者的專有權利，這
其實等於承認：過往向版權商家傾斜，縱容甚至協助他們拿公有的文化傳播來圈地割
據之版權政策，已令一些公有的文化傳播權利被蠶蝕。版權奸商提出了所謂的第五方
案：只容許政治諷刺納入豁免範圍內。此範圍比政府原定的方案範圍（戲仿、模仿、
諷刺、滑稽）更小，而且有很多創作方式並不包括在此範圍內，包括所有的音樂創
作。奸商拋出此方案，是否意圖撕裂香港本來已經肢離破碎，只剩娛樂圈的音樂文
化？即使他們「皇恩浩蕩」的姿態般「恩賜」蟻民政治諷刺權利，難度民間創作人就
無權以二次創作來抒情、來表達諷治以外的聲音？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 換句話說三
個方案都不接受。跟據現時諮詣文件有方案提到“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但這一詞
未有定義, 到底實質金額是多少, 如何計算這筆金額?而負責計算金額的機構是否具公
信力?文件裡政府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放寬
的感覺。但戲仿定義,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情況就是政府計劃
管制一樣事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是別有用心,政府或執法機關稍後大可按其他
因素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某一方”的表達自由。近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
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發表黑影論,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事
件,反映現今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

  當局只咨詢如何處理戲仿作品，不作全面咨詢，只是製造更多問題。當局今次咨
詢，只包括如何處理戲仿作品的部份，而非全條版權修 訂再作咨詢。2011 年版權修
訂草案作咨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
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今次卻不獲正面處理。這未免予人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之感。
即使政府他朝在版權法中列明豁免戲仿等四個範疇的法律責任，若版權法中其他條文
（如安全港等）不能配合，豁免將形同虛設。諮詢文件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



是「parody」，這字可以解作「戲仿作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在公
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多時豁免的不是「作品」，而係「目的」。我希望諮詢文件提及
「戲仿作品」，只係方便向大眾解釋，佢真正的意見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同
模仿 目的嘅作品發佈」，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這個
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其實好有分別 。我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
「第四方案」，即「UGC方案」。這方案中，只要二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
運，並非眞正盜版侵權，而且不會取代原作的市場——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
直接競爭，那麼就可以豁免所有個人或個人小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不限於二次
創作的種類若何。關注聯盟同時指出，這方案應與政府的「第三方案」同時並行，作
雙軌制，從不同角度保障民間使用，效法加拿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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